附件1：

关于增补刘艳红同志

为中国黄金协会副秘书长的议案

各位理事：

根据工作需要，并按照《中国黄金协会章程》有关规定，经中国黄金协会秘书长提名，建议增补刘艳红同志（简历见附件2）为中国黄金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副秘书长。

现将此议案提交中国黄金协会第三届理事会二次会议（通讯形式）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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